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任务销号的公示

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市水务局水资源监管乏力。市水务局仅在2024年4月至7月期间，对5个县（市、区）8家用水工业企业的6个一般用水问题交办整改，未做到每季度一次、每县至少抽查20个、全年全覆盖等监管要求，也未对县级水务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对无证取水、尾水回灌等工作未进行有效监管。督察期间，发现尾水回灌不到位问题23个，非法取水问题32个，涉及7个县（市、区）。”“取暖用水管理缺位。采用地热井、地下水源热泵取暖是城乡居民供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部分地下水源热泵没有办理取水许可证，部分地热井、地下水源热泵回灌不到位，排入城镇排水管网或外环境，不仅大量浪费水资源，而且污染水环境。”等2个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拟按程序实施销号。根据《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有关要求，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2月4日至2月13日。

如有异议，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

联系电话：0319-8292335
电子邮箱：qhxszb81821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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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具体整改情况表

	整改任务
	根据《清河县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内容，涉及我县水资源管理问题如下：

市水务局水资源监管乏力。市水务局仅在2024年4月至7月期间，对5个县（市、区）8家用水工业企业的6个一般用水问题交办整改，未做到每季度一次、每县至少抽查20个、全年全覆盖等监管要求，也未对县级水务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对无证取水、尾水回灌等工作未进行有效监管。督察期间，发现尾水回灌不到位问题23个，非法取水问题32个，涉及7个县（市、区）。

	责任单位
	清河县委、县政府

	整改目标
	强化监管措施，提升监督检查质量，规范取用水秩序。

	整改措施
	制定水资源领域取用水监督检查计划，严格按照计划执行，规范监督检查流程，建立问题台账，完善问题排查、交办和反馈的闭环管理等制度，严格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监督检查工作高质量开展。同时，县级水务部门制定针对本辖区取用水监管工作的监督检查计划，市水务局在开展用水户抽查的同时对县级取用水监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完成情况
	我局针对以上问题，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清河县水务局2025年度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实施方案》，并对我县用水户进行了抽查排查。反馈意见已通过市水务局整改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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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整改情况表

	整改任务
	根据《清河县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内容，涉及我县取暖用水管理及地热取水回灌问题如下：

取暖用水管理缺位。采用地热井、地下水源热泵取暖是城乡居民供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部分地下水源热泵没有办理取水许可证，部分地热井、地下水源热泵回灌不到位，排入城镇排水管网或外环境，不仅大量浪费水资源，而且污染水环境。

	责任单位
	清河县委、县政府

	整改目标
	进一步规范取暖用水，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整改措施
	组织对全市地热井及水源热泵开展排查，摸清底数、建立台账，限期将存在问题整改到位，涉及无证取水的，加快推进补办取水许可或替代热源；涉及回灌不到位的，属计量问题的对计量设施进行维护校准；属回灌设备问题的对回灌设施进行维护或增设回灌设施，确保合法合规取水。

	完成情况
	我局针对以上问题，依据相关要求，在取暖季前及取暖时对我县地热进行排查，经排查，我县供暖方式为地热井供暖，供热公司为河北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所属地热井110眼，取水井和回灌井各55眼，取水及回灌率均符合相关要求。反馈意见已通过市水务局整改验收。



